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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“大泽园区石船山生活配套工程项目方案设计及初步

设计招标”评标结果的质疑的复核记录 

 

大泽园区石船山生活配套工程项目方案设计及初步设计招标已

于 2021 年 8月 23日江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会分中心完成了开标、

评标工作，并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发布了评标结果公示，公示期为

2021 年 8 月 26 日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止。因在公示期间（2021 年 8

月 30 日）收到投标人对评标结果的质疑。经研究决定，招标人及招

标代理机构于 2021 年 10 月 17 日组织原评标委员会进行复评。以下

为大泽园区石船山生活配套工程项目方案设计及初步设计招标的复

评记录： 

投标人对大泽园区石船山生活配套工程项目方案设计及初步设

计招标评标结果公示提出质疑： 

1、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的公示文件缺少投标函部

分，即投标文件不完整，违反本项目招标文件“投标文件否决性条款

摘要”第二条第 21 款“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的格式填写”的规定。 

评标委员会意见： 

评标期间三家单位均有提供投标函，并有开标记录。 

2、本项目招标文件关于设计工期的内容为“设计工期为 25 个日

历天(不含审批时间)，其中方案设计 10 个日历天(含修改)，初步设计

5 个日历天(含概算编制)。注:方案修改须足期划公示要求，否则无条

件修改。”(见附件 1)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开标一览表中

相关内容不完整，未提及“方案修改须满足规划公示要求，否则无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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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修改”(见附件 2)，所表达意思与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相去甚远。

此外，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商务文件中缺少投标有效期

内容，质疑人认为其投标文件未能响应招标文件第 65 页“响应性评

审项目”中设计工期及投标有效期的要求(见附件 3)。 

评标委员会意见： 

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提供的设计工期满足招标文

件“25 个日历天(不含审批时间)”的要求。 

3、本项目招标文件第 78 页商务文件评分表信誉部分提及“納税

信用良好(自 2019年度以来被国家税务部门评定为 A 级纳税人)有得 2

分，无得 0 分。”(见附件 6)而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不具

备 2019 年度 A 级纳税人资格(见附件 7)，且商务文件中只提供了该公

司 2020 年度 A 级纳税人证明(见附件 8)。质疑人认为该项评分需在投

标文件中同时提供 2019 及 2020 年度 A 级纳税人证明方可得分，因此

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此项不得分，即应扣减商务原始分

2 分。 

评标委员会意见： 

招标文件没明确要求“同时提供 2019 及 2020 年度 A 级纳税人

证明”，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已提供 2020 年度 A 级纳

税人证明，符合招标文件“自 2019 年度以来被国家税务部门评定为

A 级纳税人”满分要求。 

 

4、根据招标文件商务文件综合评分表(见附件 9)，江门市江海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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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投标文件已完全符合人员配备实力的要求，满

足商务得分条件(详见我司商务文件第 42-61 页)。但是，本项目评审

结果显示，江门市江海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评分与满分不符，我

司请求对商务得分予以调整。 

评标委员会意见： 

经复核，江门市江海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人员配备实力的评

分调整为满分（40 分）。 

5、本项目属于方案设计及初步设计项目，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

设计有限公司的商务文件服务与措施部分却是很大篇在描述施工图

阶段、竣工图阶段及工程报建等等(见附件 10)的内容，与本项目招标

需求不符(见附件 11)，涉嫌违反招标文件中投标文件否决性条款摘要

(见附件 12)第二条第 9 款“投标人没有对招标文件的要求和条件作出

响应的”，第 17 款“有明显抄袭行为”，第 18 款“侵犯他人著作权和

特许权”及第 25 款“与招标人、评标委员会成员串通投标”等规定。 

评标委员会意见： 

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已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对方案

设计及初步设计阶段做出响应。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对

项目后续施工阶段有关审批、施工和设计方案进行预判，有利于项目

推进，符合招标文件附件 1 的要求，无证据证明存在“有明显抄袭行

为”、“侵犯他人著作权和特许权”、“与招标人、评标委员会成员串通

投标”等行为。 

6、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公示文件的“投标人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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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力”部分第 99 页提及到“施工图审查结果”(见附件 10)相关内容，

本项目是方案设计及初步设计招标项目，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

限公司为何可预见性地进行施工图审查后的工作安排？ 

评标委员会意见： 

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对项目后续施工阶段有关审

批、施工和设计方案进行预判，有利于项目推进，符合招标文件附件

1 的要求。 

7、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公示文件的第 106 页“工

程报建配合”(见附件 10)中存在多处重大问题:1、“本项目方案公司为

境外公司”，本项目仍在投标中，为何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限

公司已知晓方案公司相关信息;2、“同时方案公司与当地规划部门的

会议，我院也同时参加，协助方案公司对于规划部门疑问进行解释跟

沟通确保方案评通过，最后根据各方意见配合方案公司按照规范进行

调整，调整后的方案需同时满足甲方及国内规范的要求，按照我院之

前做成都项目的经验”，方案公司仍未确定，为何深圳市联合创艺建

筑设计有限公司可参加方案公司与規划部门的会议并且进行进一步

的工作配合，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提前介入方案阶段，

并且此方案在招标文件发布附件中并未公开，对本项目其他投标人严

重不公平;3、“我院会根据调整后的方案提前介入施工图设计阶段”，

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己提前介入施工图阶段，让人怀疑

本项目是否存在内定中标单位的情况;4、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

限公司的投标文件多次提及方案设计及初步设计阶段之后的工作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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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，是否在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出前已完成“大泽园区石船山生活套”

项目方案设计及初步设计相关工作内容，涉嫌违反招标文件中投标文

件否决性条款摘要(见附件 12)第 17 款“有明显抄袭行为”及第 25 款

“与招标人评标委员会成员串通投标”等规定。 

评标委员会意见： 

深圳市联合创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将其公司的项目经验应用于

本项目，并对项目后续施工阶段有关审批、施工和设计方案进行预判，

有利于项目推进，符合招标文件附件 1 的要求，无证据证明存在“有

明显抄袭行为”、“与招标人、评标委员会成员串通投标”等行为。 

8、从公示的评分评审汇总表(见附件 13)可看出，前三名中标候

选人的技术标书质量差距与评分差距偏离极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，质疑人合法

权益受到严重损害。 

评标委员会意见： 

技术部分为各专家独立评审。 

 

评标委员会全体签名： 

 

 

2021 年 10 月 17 日 


